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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十一年度勞動部委託教育部協同辦理在校生丙級

專案技能檢定實施計畫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委託機關）為落實職業證照制度之推動，並鼓勵輔導

學生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委託教育部（以下簡稱受委託機關）協同辦

理在校生丙級專案技能檢定，並依據職業訓練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訂

定本計畫。 

二、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分為工業類及商業類，設有總召集學校及若干分

區召集學校，總召集學校在接受受委託機關及委託機關之指導下，完成

該年度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工作。 

三、受委託機關負責遴選工、商業類總召集學校、分區召集學校，及學、術

科承辦學校等辦理單位，辦理在校生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學、術科測試試

務工作。辦理單位之類別及遴選條件如下： 

(一)辦理單位類別： 

1.總召集學校。 

2.分區召集學校。 

3.學、術科承辦學校。 

(二)辦理單位遴選條件： 

1.總召集學校：具統籌各分區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測試試務工作能力，

且三年內辦理專案技能檢定無重大違失者。 

2.分區召集學校：具統籌及執行分區內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測試試務工

作能力，且三年內辦理專案技能檢定無重大違失者。 

3.術科承辦學校：具備所承辦職類經評鑑合格之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

備者。 

4.學科承辦學校：具備承辦學科測試場地及試務工作者。 

四、辦理單位及程序: 

(一)總召集學校： 

經受委託機關授權統籌規劃辦理年度在校生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學、術

科測試試務工作，研商訂定年度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工作期程、簡



 

章、報名及學、術科測試時間地點，負責該項檢定之協調、溝通、聯

繫、全國資料統計、統一相關表件（如圓戳章、表格等）及術科試題

印製等工作，並擔任受委託機關、委託機關及其他分區召集學校的聯

絡管道等角色，負責召開下列會議： 

1.籌備會議。 

2.委員會議。 

3.分區工作協調會。 

4.總檢討會議。 

(二)分區召集學校： 

辦理分區轄內報名、報檢資格審查、特定對象補助資格審查及於委託

機關網路辦公室建檔、經費處理、學、術科測試試務工作、成績通

知、成績複查、製發技術士證及依相關規定保管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

相關資料等事項，並遴選學、術科承辦學校及協調辦理學、術科測試

事務相關事項，負責召開下列會議: 

1.報名工作協調會。 

2.學、術科測試協調會。 

3.分區檢討會議。 

(三)學、術科承辦學校： 

辦理在校生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學、術科測試試務工作、測試場地與應

檢人之安全管理，及依相關規定保管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資料

等。 

五、受委託機關及辦理單位有關籌劃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委員會及辦理在校

生專案技能檢定各項業務，應依據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技術士

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及技術士技能檢定工作計畫等有關規定辦理。

如有未依規定辦理致發生重大違失案件者，除依法處理外，將移請所屬

教育主管機關協處。 

六、受委託機關與其遴選辦理單位之權利義務關係，應由受委託機關分別與

辦理單位訂定書面規範，以資遵行。 

七、委託辦理職類，以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十八條規定，並經委託



 

機關核定者為限。 

八、委託辦理檢定對象及資格，依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六條規定，

且報名時仍為具有學籍之下列之一者: 

(一)高級中等學校在校學生。 

(二)大專校院在校學生。 

(三)軍事校院在校學生。 

九、由分區召集學校將代收款項及收款明細，併同承辦本案所需經費預算表

及請款收據繳交委託機關辦理撥款事宜。 

十、重大及偶發事件處理，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總召集學校及各分區召集學校應協調學、術科承辦學校依據技術士技

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九章及相關規定訂定有關偶發事件之處理機

制。 

(二)學、術科承辦學校於學、術科測試期間，臨時遇有技能檢定基準疑義、

試務爭議時，應循程序由受委託分區召集學校報請委託機關處理。 

十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之。 


